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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占伟

住宅小区内掩映着商业经营场
所，“商住不分”的局面常常使得邻
居不堪其扰，真正投诉举报起来却
发现难以得到有效的改观，相当一
部分业主甚至担忧“多管闲事”会断
人财路招致“住改商”邻居的报复而
选择了隐忍，从而放任了“恶邻”对
他人居住权的一再侵犯……

这是记者从最近接到的相关业
主投诉和深入住宅小区调查了解到
的隐情。从随后的采访中，记者发
现，这个“灰色地带”由于各种原因，
一直顽固而且还将继续顽固地“赖”
在居民楼里，难以销声匿迹。

经营场所设在居民楼内
“灰色地带”遭遇监管“真空”

记者了解到，根据 3 年前出
台的河南省政府第167号令《河南
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房屋租赁实行登记备案制度。
当事人提交的材料齐全并且真
实、合法、有效的，由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门3日内向其开具房屋租
赁登记备案证明。”明确规定“违
反规定改变房屋使用性质或者用
途的房屋不得出租”。

就如何确定利害关系业主的
范围问题，为合理划定一个便于
操作的认定标准，避免条件模糊

带来适用上的困难，《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解释》第十一条综合考虑

“住改商”纠纷的实际情况，将有
利害关系业主的范围原则上确定
为在本栋建筑物之内，该范围基
本上有效涵盖了与“住改商”行为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在审判实务
中也比较容易掌握和操作。

“住改商”中的利害关系业主
同意究竟是指大多数业主同意即
可，还是需要全部有利害关系的
业主同意？

对此，我市一位资深律师介

绍说，《物权法》施行后，在实践
中有做法是按照多数决来确定
有利害关系业主的意见，但《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解释》第十条第
二款特别规定：“将住宅改变为
经营性用房的业主以多数有利
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其行为进行
抗辩的，不予支持。”因此，必须
达到所有的利害关系业主均同
意的情况下，商户才能进行“住
改商”。

该律师提醒，一旦发生邻居
擅自“住改商”的情况，业主可及

时向小区业委会或物业公司反
映，由小区业委会代表业主，联合
物业公司开展清理“住改商”。小
区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可以通过安
装门禁卡、禁止商户使用电梯运
货、提高超人数的商户的水电费
等措施，请走扰民商户。在上述
措施不足以禁止扰民情况的，可
向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投诉。在上
述行为依然无法解决的情况下，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也可拿起法律
武器，向人民法院提起相邻权诉
讼。

运用好“利害关系业主同意”条款 维权关键还要靠自身

市区建设路与中兴路交叉口的
名门世家是我市近年来新建的一座
高档住宅楼盘，这个楼盘近日已经
销售到了二期。紧邻市中心、得天
独厚的交通和区位优势，却让该小
区居民张先生难以感到太多的自豪
和愉悦，反而心中“块垒难消”，这一
切源于“住改商”的几位邻居。

“好好的一个住宅小区，原本以
为邻居们都是住家户，谁知道一个
是瑜伽会馆，一个是辅导班。”近日，
该小区9号楼居民张先生向本报记
者吐槽道。

9 月 11日上午，记者进入名门
世家的大门后，径直走至东南侧的
9 号楼东单元。根据张先生的提
示，记者走步梯看到，二楼和三楼东
户处于挂牌经营状态，其中二楼东
户是一瑜伽会馆，三楼东户是“青
蓝”辅导机构。

二楼东户门敞开着，门口正对
的楼道内竖立着一个易拉宝展架，
上面赫然印着瑜伽会馆的办卡活动
内容和相关二维码，展架一旁是一
个鞋架，上面摆满了供客户替换进
屋的拖鞋。

“其他楼栋也存在这种商住混
合的情况，我们业主为这给物业提
过多次意见，仍然得不到解决，甚至
引来相关商户的‘反侦查’报复。”张
先生显得愤愤不平。

为弄清这两个商户的来历，记
者在9号楼暗访后以“想在小区内
租赁房屋经营为由”拨通了楼宇管
理员的电话。

“本小区是住宅小区，不对外出
租房屋做经营场所，物业不会从中
介绍，更不允许‘住改商’，干扰其他
业主利益。想经营的话建议您专门
租买小区对外租售的商铺。”管理员
在电话中断然拒绝了记者的要求。

“那为何9号楼东单元有两户
经商的？他们是业主还是租客？”

电话彼端，管理员停顿了一下，
随即表示“对此不知情”。

从该小区出来后，记者来到名
门世家的售楼部，以“购买大套房
屋”为由向置业顾问了解到，该小区
一、二期推出的300平方米左右的
房屋已售罄，目前只有两室和三室
户型。

“300 平方米的房子已经卖了
100多套。”

“这些房子有商用的吗？”
“都是住宅，商铺是一、二层的

底商，跟住宅是互不干扰的。”
随后，记者又在联盟鑫城、亿昇

花园等几个成规模的小区暗访到了
同样存在的商住混合现象，随机采
访到一些业主，他们对此纷纷摇头，
表示“烦得没法说”。

与瑜伽馆、辅导班为邻
楼宇管理员称“不知情”

当天，记者以“想在自己的住
宅内搞经营，改造成商业和办公
场所”为由，向新华工商分局有关
人士咨询有关营业执照的办理事
宜。该人士表示，目前住宅只能
办理互联网经营范围的营业许
可，杜绝餐饮、美容等经营范围的
营业执照办理。她还表示：“原来

‘住改商’办理的营业执照还能继
续经营，今年不再办理新的了。”

“不再给今年新增的‘住改
商’办营业执照，主要是考虑到办
证弊端很多，给监管带来不少麻
烦。”该人士透露，她所负责的辖
区住宅小区内“住改商”的情况比
较普遍，真正具有工商营业执照
的并不多，很多都是“无证照经
营”，都是在接受工商日常检查和
受到业主投诉举报时暴露了出
来。

“像新建小区一次买 300 多
平方米房屋的业主，很少是用来
自己居住的，主要还是用来投资
和对外出租商用的居多。”该人士
表示，“住改商”的存在与商铺的
高价位和商业用电费用成本的高
企有关，从而在投资购买和租赁
经营之间催生出一个紧俏的市
场。但由于这种经营的隐蔽性和
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不力，加上

不少业主邻居选择对此“隐忍不
发”，从而使得这一“灰色地带”一
直难以彻底消失。

“如果受到影响的业主能够
勇敢地站出来，确认‘住改商’者
属于无证经营，可以及时向工商
部门投诉。但是如果想彻底地禁
绝这种‘住改商’乱象，则需要规
划、住建、房管、安监、社区等部门
联合执法。”该人士如是说。

若确认“住改商”者涉无证经营可向工商部门投诉

在我国的土地市场上，居住
用地的地价比商服用地低很多，
使用年限又比商服用地高出 30
年，且“住改商”当事人使用的

“水、电、气”支付的是民用价格，
这又比商服经营场所的商业用高
价“水、电、气”价格低出一大截。
巨额利益的拉动和商业不公平竞
争，使得“住改商”现象不断出现。

针对城市“住改商”，我国的相
关法律、法规有着怎样的规定呢？

记者查询了解到，对于城市
“住改商”，我国的《土地法》《城乡
规划法》《物权法》都有涉及此方
面的规定，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
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土地
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为居住用地

70 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 40
年。”

根据上述规定，房屋在建设
前期就因为其土地使用权的性质
而确定了房屋的用途及其占用土
地的使用年限。根据房地一体的
原则，如需改变房屋的用途，应根
据有关规定办理相应的行政许可
审批手续。对此，《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八条
规定：“土地使用者需要改变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
的，必须取得出让方和市、县人民
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同
意，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
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相应调整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

在国家层面，对于违反规定
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住改商”，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品房
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三款
明确规定：“违反规定改变房屋使
用性质的房屋不准对外出租。”

《物权法》第七十七条规定：
“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
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
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
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
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
主同意。”而要征得本栋建筑物内
其他业主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业
主的同意，这对于“住改商”当事
人来说很难做到。

上海社会科学院房地产业研
究中心学术部副主任陈则明认

为：“国家对建筑物用途有着明确
的界定，这是涉及国土资源、城市
规划的一项基础性规定，牵一发
而动全身。若允许商户或企业将
住宅楼作为经营场所（‘住改
商’），则相当于抹去了房地产民
用和商用之间的红线，那么国家
出台的一系列房地产政策措施也
将宣告无效。从微观上看，目前
居民住宅使用的水、电、气等公共
资源价格是优惠的，如果民用住
宅可以用于经营，相当于侵害了
公共权益来谋私利。现实中存在
的问题却是，有的行政部门用难
以界定‘住改商’的界限为理由不
作为，对于被举报的违法‘住改
商’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当‘甩手
掌柜’拒绝执法。”

有相关法律约束和规范 相关执法主体却多不作为

市区联盟路东段一临街居民楼，培训班、午托等信息出现在住户外墙。本报记者 张鹏 摄


